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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征用是指国家因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
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的需要，依法将农民集体所

有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并给予补偿的行为。近几年

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集

体土地经征收、征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由于现行的

土地征用制度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因此在土

地征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矛盾。

１　现行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１）征地范围被人为扩大。我国《宪法》第十
条，《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都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

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但有些地

方政府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下，为招商引资不惜大

面积征用平整开阔、交通便利的农业用地，无论是公

益性建设用地还是经营性建设用地，都由政府统一

征为国家所有。

（２）被征用土地价格偏低。我国现在的土地补
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６～１０
倍，劳动力安置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

值的４～６倍，但两者总和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三年
平均年产值的３０倍。据统计，若按最高标准３０倍
补偿，我国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 ３６．９万
元，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３２．１万元，大中
城市郊区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 １１６．７万元，
２００４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１８５元，
按最高标准补偿，南方地区集体和农民所得补偿

（人均耕地按０．４公顷计算）仅够农民２３年生活费
用，北方地区的补偿还不够２０年的生活费用。而在
实际征地时，通常不按最高标准补偿，所以被征地农

民获得的补偿费比规定的还低得多。

（３）征地收益分配不公正。政府低价征收土地
后，一经出让，增值高达数十倍，使农民土地征用补

偿和政府向社会高价出让土地的金额产生了巨大的

落差。

（４）征地程序不合理，征地过程缺乏透明度。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

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实上

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

制下，国家征用面对的是集体，而不是农户，农民无

法以独立权利主体地位参与到征地协商中来。

２　对现行征地制度的几点建议

（１）界定征地范围。《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用集体所有的

土地。公共利益是很抽象的概念，可能存在不同的

判断标准。为防止解释不当导致征用权滥用，我国

将以下几类限定为“公共利益”用地：国防军事用

地；国家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单位用地；能源、交

通用地，如：煤矿、道路、机场等；公共设施用地，如：

水、电、气管道、站场用地；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用地；

公益及福利事业用地；水利、环境保护用地；其他公

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

（２）建立科学合理的农用地征用补偿标准。我
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采用被征用耕地前三年平均年

产值为基数计算应补偿金额。从济南市来看，农村

土地经营由于受生产资金、技术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差异很大，同一地块中各经营户

之间土地年产值悬殊较大。而且，很多地方的农业

生产已逐步由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土地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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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已不是一个固定的产值，目前的计算方法显然

已与这些现状无法适应，因此对征地补偿标准应采

用更合理的方法。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在综合考虑农

民基本生活需要，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及地方财政承

受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一个适合当地

的，较为科学且可行的生活补助标准。将现行征地

补偿测算基数改变为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

金，根据不同的地类确定不同的补偿倍数，并以政府

文件的形式对外公布，提高补偿标准的透明度。

（３）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
征地大都采取货币形式进行一次性安置，这种方式

虽然简便，但只能保一时，不能管长远。对于失地农

民来说，他们失去了土地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在土地

上获得就业的机会。政府可以从征地补偿金和土地

税收中拿出适当部分作为社会保障基金，将失地农

民纳入当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可以实行

留地安置。从近年来济南市部分市县的实际操作来

看，主要有２种模式。一是留用国有土地。即根据
城市规划的用途划出一部分土地，在办理农村转用

和土地征收手续后，划拨或出让给被征地单位和农

民，用于开发经营和发展生产。二是留用集体土地。

在土地征收时划出一部分土地，只办理农地转用手

续，不办理土地征收手续，然后交于被征地单位和农

民，作为集体建设用地由被征地单位和失地农民使

用。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提高失

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以适应现实中劳动

力市场由单纯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的转变，使失

地农民有能力自谋出路或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在市

场经济中较好地站稳脚跟。

（４）加强对农地征用过程的监管机制建设。当
前，一些地方仍有违反规划圈占土地、低价出让等违

法用地行为，这些违法用地手续不全、没有法律保

障，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往往很难落实。杜绝各类违

法用地，是保证征地补偿安置的一项首要措施。必

须切实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规范征地程序，维护

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做到事前

防范、事中监督和事后查处相结合，建立健全征地过

程的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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